
相亲认识

提出同居“试婚”

“我和郑小姐是相亲认识的， 交

往后彼此感觉都不错， 本想着早点结

婚， 但是她说自己曾遭交往多年的男

友背叛， 因此有点‘恐婚’， 正好她

当时租的房子快要到期了， 提出搬来

和我同住， 先同居‘试婚’ 一段时

间。”

前来咨询的彭先生告诉我， 此后

一段时间虽然他和郑小姐没有办理结

婚登记， 但他感到同居生活和婚姻也

没多少差别， 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共同

面对。

这段时间里， 彭先生承担了几乎

所有的生活开销， 而郑小姐则时不时

以各种理由要求他转账和发红包。

“当时正好是年底， 我记得圣诞节给

她发了红包， 元旦她又让我发， 过年

的时候她说要‘压岁钱’， 到 2 月 14

日我又发了‘520’ 给她……”

除了日常生活的花费， 无论出去

吃饭、 看演出还是旅游， 都是由彭先

生埋单。

即便彭先生收入不菲， 但是对于

郑小姐过于追求物质的行为也渐生不

满。 “她生日的时候， 我本来精心准

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礼物， 但她直白

地表示想要某品牌的一款手提包， 我

在网上查了一下要近两万元， 但我还

是买给她了。”

交往半年

发现暧昧对象

彭先生告诉我， 他和郑小姐的关

系真正产生裂痕， 源于他无意中发现

郑小姐另外还有暧昧的对象。

“她生日那天， 收到心仪的包包

非常开心。 但是， 我意外发现她在微

信上还收到一个红包， 而且对方是男

的。”

留了个心眼的彭先生没几天就得

知了郑小姐的锁屏密码， 并在一天深

夜怀着忐忑的心情解锁了郑小姐的手

机……“虽然没有她出轨的‘实锤’，

但我发现确实有几个男的在追求她，

她和对方也存在暧昧的关系。” 彭先

生告诉我， 为了这事他和郑小姐大吵

了一场， 而对方得知被偷看了手机聊

天记录也十分愤怒， 表示要马上找房

子搬出去。

“经过和朋友的沟通交流， 我觉

得自己有可能只是她用来‘骑驴找

马’ 的那头‘驴’！ 如果她没有找到

更好的结婚对象， 也许的确会跟我登

记结婚。 但是如果有了条件更好的追

求者， 我怀疑她会提出‘性格不合’

等理由跟我分手。”

经过几天时间的冷静， 彭先生决

心及时止损， 与郑小姐断绝关系。

“但是这将近一年的花费和赠与， 我

能找她要回来吗？”

各种赠与

基本无法索要

我告诉彭先生， 他和郑小姐的同居

关系与婚姻关系在法律性质上存在显著

区别。

首先是对于共同财产的认定规则不

同。

在同居关系中， 以个人财产制为原

则， 当事人各自名下的财产通常推定为

各自所有， 如果一方当事人认为对方名

下的财产属于自己所有或者共同所有，

则由该方当事人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其次是对于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不

同。

在同居析产中， 财产分割原则为有

约定的从约定， 无约定且协商不成的，

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出资购置

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 经营、 投资的收

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 以各自出

资比例为基础，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

况、 有无共同子女、 对财产的贡献度等

因素进行分割。

最后是举证责任不同。

在同居析产中， 主张对同居期间所

得的财产拥有权利的一方不仅需要提供

证据证明该财产产生于同居期间， 还须

证明该财产属于共同出资购置或者共同

生产、 经营、 投资的收益等， 承担着更

重的举证责任。

在离婚财产分割中， 主张对财产拥

有权利的一方只需证明该财产产生于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

在恋爱或者同居期间， 一方为对方

购买物品或者发红包、 转账的情况较为

普遍， 一旦感情出现问题， 付出的一方

有可能索要这些财物， 而收到的一方会

主张这些财物属于无条件赠与。

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在双方没有明

确约定的情况下， 法院会综合考虑财物

价值大小、 给付时间和方式以及双方的

经济能力等因素作出判断。

对于金额较大的转账或者赠与物

品， 有可能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附条

件的赠与”， 接受方应当返还。

但是， 对于特定日期、 特定金额的

赠与， 比如金额为“1314” “520” 等

的转账或者红包， 作为生日礼物的手提

包， 一般会认定为赠与， 接受方无须返

还。

至于用于共同生活的花销， 除非双

方有特别约定， 一般来说也属于赠与，

分手时也是无法索要的。

因此， 在恋爱、 同居期间的赠与应

当量力而行， 对于生活上的花费， 共同

旅游的支出， 应当事先约定如何分担。

一旦双方分手， 就可以依据约定进行追

讨， 不至于陷入“竹篮打水一场空” 的

境地。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在 1994 年 2 月 1 日民

政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

公布实施以后， 我国法律就

不再承认 “事实婚姻 ”， 对

于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男

女， 其同居关系不具有法律

意义， 也没有法律保障， 只

能说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状

态。

因为同居关系不被法律

认可， 因此解除同居关系也

就不存在任何法定的程序 ，

而是作为一般民事关系， 由

当事人自行处理。

同样地， 基于同居而发

生的财产共有等情况， 也无

法像婚姻关系那样， 适用特

别的法律规定， 而是视为一

般的财产共有。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 （一）》： 当事人提

起诉讼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

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已

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

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

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

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 （二 ）》 则明确 ： 双

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

纠纷案件中， 对同居期间所

得的财产， 有约定的， 按照

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且协商

不成的， 人民法院按照以下

情形分别处理：

（一 ） 各自所得的工

资、 奖金、 劳务报酬、 知识

产权收益， 各自继承或者受

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 经

营、 投资的收益等， 归各自

所有；

（二） 共同出资购置的

财产或者共同生产 、 经营 、

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

分的财产， 以各自出资比例

为基础，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

情况、 有无共同子女、 对财

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

割。

因此， 同居关系相较婚

姻关系来说， 对于当事人双

方都体现出更少的法律约

束， 相应地也会欠缺法律保

障。

同居关系

欠缺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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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和郑小姐通过相亲认识， 后者提出先同居“试婚”

一段时间。 没想到试了将近一年， 彭先生发现郑小姐不但是

个“拜金女”， 而且还有不少暧昧对象。

希望断绝关系的彭先生想要知道， 自己在这段时间的花

费和赠与， 能不能向郑小姐索回？

相亲后“试婚”

试出“拜金女”

主动提分手

赠与能否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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